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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何百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红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孙红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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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8,453,739.47 151,811,108.69 -1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64,515.44 1,272,538.08 -34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96,328.38 -7,711,124.67 74.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3,263,110.54 37,728,981.41 94.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3 0.0029 -351.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3 0.0029 -351.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1% 0.15% -0.5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123,712,712.55 1,033,894,296.49 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61,137,610.90 764,302,126.34 -0.4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364,346.8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4,000.00  

债务重组损益 -43,990.8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6,150.66  

合计 -1,168,187.0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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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06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伟伦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21% 165,259,343 165,259,343 质押 20,000,000 

何雪萍 境内自然人 2.59% 11,180,000 0   

邱梅芳 境内自然人 2.57% 11,107,895 0   

龚锦娣 境内自然人 1.53% 6,601,299 0   

朱燕梅 境内自然人 1.20% 5,200,809 0   

东海基金－工商

银行－鑫龙15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0% 3,036,055 0   

沈爱荣 境内自然人 0.65% 2,820,500 0   

施纪洪 境内自然人 0.64% 2,777,688 0   

温建军 境内自然人 0.60% 2,600,000 0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

LSCHAFT 

境外法人 0.58% 2,514,987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何雪萍 11,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80,000 

邱梅芳 11,107,895 人民币普通股 11,107,895 

龚锦娣 6,601,299 人民币普通股 6,601,299 

朱燕梅 5,200,809 人民币普通股 5,200,809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鑫龙 15 号

资产管理计划 
3,036,055 人民币普通股 3,036,055 

沈爱荣 2,820,500 人民币普通股 2,820,500 

施纪洪 2,777,688 人民币普通股 2,777,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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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建军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2,514,987 人民币普通股 2,514,987 

李树芬 1,70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龚锦娣、朱燕梅存在关联关系。龚锦娣为江苏伟伦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德洪之妻、朱燕梅为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朱

朱德洪之女。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何雪萍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180,0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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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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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江苏宏达新

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不进行重大

资产重组承

诺 

由于公司及

实际控制人

朱德洪先生

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

且尚未收到

调查结果通

知，如果公司

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

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存在

内幕交易被

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或

者被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的，

公司承诺自

公告之日起

至少 12 个月

内不再筹划

重大资产重

组。 

2015 年 09 月

01 日 
 

已履行完毕，

公司未受到

处罚，实际控

制人受到处

罚事项未被

认定在本次

重大资产重

组中存在内

幕交易 

江苏伟伦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股份限售承

诺 

朱德洪先生

2015 年 6 月

23 日申请辞

2015 年 06 月

23 日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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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公司总经

理、董事长、

董事等全部

职务。朱德洪

先生在辞职

报告中表示

同意在证监

会立案调查

未结案之前，

冻结江苏伟

伦持有的全

部宏达新材

股票（股票代

码 

002211.SZ）。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6 年 1-6 月净利润（万元） -500 至 0 

2015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551.5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本期收到控股股东伟伦投资支付的城市之光股权转让款后，归还全部贷

款后并购买理财产品，本期无利息支出，且有利息收入。2、上年同期有待

处置设备折扣减值。3、上期重组费用多于本期。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0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百祥 

 

  

                                                               2016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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